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深度解析丨告别“危险密室”，新规开启船上密闭舱室“安全模式” 

作者：韦毓良 

 

摘要： 

船舶密闭舱室的安全问题一直困扰着整个航运业。早在 2011 年，国际海事组织就发布

了 A.1050（27）号经修订的《进入船上密闭舱室的建议案》，强调并提醒进入密闭舱室的安

全措施。但不幸的是，船上密闭舱室的人身伤亡事故仍持续不断。对此，在 2024 年 9 月召

开的 IMO 货物和集装箱运输分委会第 10 次会议上，通过了全面修订的新的建议案，并将提

交 2025 年召开的 MSC110 次会议审议批准。旨在通过新修订的建议案的实施能有效降低船

上密闭舱室的事故风险。与此同时，为加强船舶危险密闭空间作业的安全管理，保障船员的

生命安全，自 2025 年 1 月 15 日至 2025 年 10 月 14 日，中国海事局将开展为期 9 个月的

“加强违规进入危险密闭空间行为”专项治理行动。 

一、密闭舱室事故现状与问题剖析 

1. 事故统计揭示严峻形势 

根据 InterManager 向 IMO 货物和集装箱运输分委会（Carriage of Cargoes and Containers 

- CCC）提交的文件 CCC9/INF.3 以及 2025 年一月份最新的关于船上密闭舱室事故统计报告，

从 1996 年至 2024 年 29 年间，从 GISIS 等公共事故平台收集到密闭舱室所事故报告共 233

起，29 年间事故导致 356 人死亡，平均每起事故有 1.5 人死亡。更令人担忧的是，自 2011

年 12 月 01 日，IMO 决议 A.1050（27）经修订的《进入船上密闭舱室的建议案》实施以来，

密闭舱室的事故不减反增，这说明现行建议案在实际执行中存在诸多不足，亟待改进。 

 

防损资讯 No.795 

 



- 2 - 

 

 

2. 人员伤亡构成暴露薄弱环节 

在过去 29 年间在船上密闭舱室中遇难的 356 人中，船员占比 74%，岸上人员占比 26%。 

对于遇难的船员进行统计，其中普通船员占比 55%，干部船员占 19%。 

遇难的普通船员中主要的人员是水手长和一水，占比超过 50%以上。 

干部船员死亡人数中四大头占了近 70%，船长和大副占了 50%以上，特别是大副就占了

近 40%。 

船舶管理人员在密闭舱室事故死亡人数占比如此之高，凸显了船上在遵守密闭舱室进入

程序上存在的困难和问题。这不仅反映出程序本身的复杂性或不合理性，还暗示了船员在执

行程序时可能存在的侥幸心理或疏忽大意。 

  

 3. 货舱及毗邻处所为事故重灾区 

1996-2024 年发生的密闭舱室事故中，散货船、杂货船及液体船这三种船型上的事故就

占了 83%，而近 80%的密闭舱室事故发生在易让人疏忽的货舱或其邻近处所。散杂货船密闭

舱室事故主要发生在装运会导致缺氧或释放有毒气体的货物期间，而液体船的密闭舱室事故

主要发生在洗舱期间。货舱现在是避免密闭舱室事故的重灾区。然而，目前货舱入口的控制

措施以及货物信息的准确提供和评估都存在明显不足，这无疑为密闭舱室事故的发生埋下了

隐患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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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 事故频发的深层次原因 

在所有的密闭舱室的事故调查报告中，其中发生原因都有“没有严格遵守密闭舱室进入

程序”这一条，那具体是什么原因导致船员或岸上人员忽视进入程序呢？ 

货舱及毗邻处所易被疏忽：装运易消耗氧气或散发有毒气体的货物的货舱和毗邻处所易

被船员和岸上人员所疏忽，特别是舱盖被打开时，有的公司仅把关闭的货舱作为密闭舱室 。 

商业压力：由于交船时间短，船员备舱时间匆忙，易发生船员忽视程序在没有充分通风、

准确的气体测量的情况下贸然进舱。同时会因人员紧张安排单人进舱而无人值守，进一步增

加了事故风险。 

警示标识和控制缺失：船上普遍缺少对封闭处所的警示标识，特别是在货舱入口是一种

常见现象。密闭舱室事故在货舱频发，没有对货舱入口进行明显的警示以及有效的控制是一

个关键因数。 

风险评估和进入许可作假：IMO建议案要求对密闭舱室进入许可最后授权人为船长或其

指定人，然而，实际操作中，大副作为船长的指定人直接签署许可的情况较为常见。从大副

在密闭舱室事故中死亡的高占比可见，风险评估和进入许可现在船上作假的严重程度。同时

船长作为最后的授权人，可能也会存在把关不严的情况。 

救人心切：密闭舱室救人时间紧迫，所以为了尽快把晕倒在密闭舱室里面的同事弟兄救

上来，在施救时往往忽视自身防护，盲目冲进密闭舱室，结果不仅未能成功救人，反而导致

自身伤亡。据统计，密闭舱室事故中，由于救助人员防护不当导致死亡的超过 50%。 

盲从指令：船员特别是实习人员不敢对干部船员的错误指令提出异议，盲目地遵从部门

长或船长的下舱指令，而导致密闭空间的伤亡事故频发。 

培训演习例行公事：密闭舱室事故的频发也反映出船上培训和演习的问题，很多时候演

习只是例行公事或应付检查，导致船员对封闭处所的风险意识淡薄，缺乏必要的封闭处所安

全知识和技能。 

设备不全：船上配备的气体探测仪无法探测符合所装载货物特性的有害气体，使船员误

认为该处所安全。此外，由于密闭舱室入口比较狭窄救助困难，救助设备（如迷你的空气呼

吸器、提升设备等）的欠缺也是导致密闭舱室救助不成功的重要因数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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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经修订的《进入船上密闭舱室的建议案》的主要修改内容 

1. 定义的明确与拓展 

新修订的建议案对“密闭舱室”的定义进行了更明确的界定，不仅强调其可能存在的缺

氧、富氧、有毒或易燃气体环境特性，还扩展了适用场景，将毗邻处所和相连处所也纳入其

中。这一改变有助于更全面地识别和管理潜在的危险区域，避免因定义模糊而导致的安全漏

洞。 

2. 强化公司主体责任：ISM 的修改要求 

建立密闭舱室登记程序：公司需建立密闭舱室清单，评估所有密闭舱室的风险情况，并

根据评估情况建立减低进入密闭舱室风险的程序。 

确保货物信息供船：公司需确保托运人向船上提供有害货物的准确信息，以便船上和码

头能够进行正确的风险评估。 

合理安排作业时间：公司应确保任何计划的密闭舱室活动都有足够的时间，避免因过度

的时间压力而导致船员忽视安全程序。 

提供必要的设备与培训：公司应确定并提供必要的设备，如通风装置、气体探测仪、空

气呼吸器和人员提升装置等，以便于安全进入和救援；并保持维护、培训和记录；此外，公

司应制定程序性实施方案，对密闭舱室的气体检测设备的维护、校准和使用进行全面培训，

并记录培训情况。 

加强培训和演习：公司应确保船上按 SOLAS III/19.3.6 的要求结合密闭舱室登记程序进行

培训演习。 

管理同步作业风险：公司应该建立程序来管理同步作业（SIMOPS）中涉及的额外风险，

如果其中一个操作是密闭舱室的进入。程序应考虑进入密闭舱室后发生紧急情况时可用的人

员和资源进行评估。 

禁止单人进入密闭舱室：公司应建立程序确保禁止单人进入密闭舱室。 

3. 加强警示标识和控制措施 

为避免被敞开的舱盖或进口所迷惑，新建议案建议按附录三要求对安全和不安全的处所

进行明显标识并进行物理控制，同时在梯口放置安全和不安全处所总体布置图，以便提醒岸

上人员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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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 调整气体的安全限值 

氧气限值需在装运有机货物时充分考虑 CO₂和 CO 的浓度，因为在氧气浓度 20.73%或

20.26%时，两种气体可能已达到暴露限值。 

降低二氧化碳浓度阈值将封闭处所内 CO₂的浓度安全限值从原来的 4%降低至 0.5%，以

更严格的标准预防因 CO₂浓度过高导致的猝死风险。 

 

5. 货物风险的严格把控 

由于货舱发生事故的比例越来越高，建议案强调准确的货物信息需提供给船上，以便船

上和码头进行正确的风险评估。 

新增货舱进舱通道，货舱连通处所的进入指南。 

新增附录 4详细说明了废钢货物或钢结构的锈蚀导致的缺氧的进程。 

强调装运有机货物时因呼吸作用释放的 CO₂风险。 

6. 调整防护措施要求 

紧急逃生呼吸装置的限制：明确紧急逃生呼吸装置（EEBD）不适用于进入密闭舱室的操

作，仅作为逃生用途，需使用其他符合要求的呼吸保护设备。 

气体检测设备规范：要求至少配备两套符合标准能够检测四种气体（氧气、一氧化碳、

可燃气体、硫化氢）的便携式气体探测仪（MSC.1/Circ.1477）；任何载运可能产生有害气

体或蒸汽的货物并需要定期进入货舱进行清洗和/或检查的船舶需增加两套适用的气体检测

仪；检测仪应在缺氧的情况下仍能准确测量气体，如 CO₂、可燃气体等。 

 

三、防损建议 

1. 公司层面 

完善安全管理体系：公司应根据新修订的建议案，及时完善密闭舱室进入程序，设立单

船密闭舱室清单，确保程序的可操作性。 

加强监督检查：利用有效手段，如远程技术、定期的安全审核和现场检查，加强监督船

上密闭舱室进入程序实施情况，确保程序得到严格执行。 

减少商业压力：在签订运输合同时，充分考虑船员的工作时间和任务量，避免给船员施

加过大的时间压力，确保船员有足够的时间进行通风、气体检测等安全操作。 

确保准确货物信息供船：确保托运人准确提供货物信息，以便船上和码头方正确评估货

物可能产生的危害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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加强设备保障：确保船上的个人防护设备和救援设备适合使用，定期检查并及时更换故

障设备。 

加强培训：确保船员至少能按 SOLAS III/19.3.6 的要求得到培训，提高应对密闭舱室的风

险意识并充分了解安全进入密闭舱室的程序和相关知识。 

 

2. 船舶与船员层面 

熟悉安全程序：船员应充分熟悉并严格遵守船上密闭舱室进入程序，确保每个环节都符

合安全要求。 

建立风险清单：船上应建立详细的密闭舱室清单，明确每个处所的风险特性，并根据清

单进行针对性的管理。 

强化警示标识：对密闭舱室，特别是货舱入口进行明显的警示标识和物理控制，确保船

员和岸上人员能够清晰识别潜在危险。梯口张贴船上安全和不安全处所布置图，以确保岸上

人员遵守船上的封闭处所进入程序。 

准确评估风险：收到货物信息后，会同码头方进行详细的货物风险评估，并根据评估结

果对船员进行针对性的培训。 

实施安全救援：在密闭舱室内发生事故时，救援人员应采取充分的防护措施，避免因救

人心切而导致自身伤亡。 

主动安全管理：船员应从被动安全向主动安全转变，对不安全的密闭舱室行动勇于说

“不”，并积极参与安全管理的各个环节。 

 

结语 

船上密闭舱室的安全管理不仅依赖技术与管理升级，更需构建主动安全文化。新修订的

《进入船上密闭舱室的建议案》为密闭舱室安全管理提供了更明确、更严格、更科学的要求

和指导。然而，其成功实施需航运公司、船员、码头方及监管机构的协同努力。唯有将规则

转化为行动，将安全意识深植于每个环节，方能真正扭转事故频发态势，守护每一位在船人

员的生命安全。 

 

以上内容仅供会员参考，如需具体建议，请与协会相关人员联系。 


